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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5年五华区社会组织年度检查

填报指南

一、网上填报

2026年3月1日起，各参检社会组织请自行访问“云南省社会组

织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s://ynmz.yn.gov.cn/shzz/）点击“请登录”

选择“法人用户登录” 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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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码忘记的需要点击忘记密码进行重新设置密码进行登陆

点击“网上年检”—认真阅读年度检查填报须知—勾选“我仔

细阅读年检填报须知”—点击“已阅并承诺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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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线填写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团体）年度检查报 告

（2025年度）》表单。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参照附件2：《2024

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表单（填写示例）》填写表单。

2.上传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PDF 版）：（1）审计要素应

符合《云南省社会组织审计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素要求；

（2）民办非企业单位、行业协会商会、慈善组织和获得公益

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团体需要上传年度审计报告，一

般性社会团体不要求提交。

3.上传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团体）法人登记证书》副

本（正反面）、有前置许可审批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（学校、校

外培训机构等上传《办学许可证书》正、副本及附页，卫生类

上传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》。

4.专项总结报告（ PDF 版）：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

格的社会组织，提交举办的公益慈善活动情况；有涉及主办、

协办、参加国际活动、接收境外捐赠的社会组织提交有关专项

总结报告。

5.整改报告（PDF版）；（1）各社会组织在整改报告栏

提交本组织已经核准的章程（完整版）；（2）上传机构门头

照片（门头名称须与登记证书一致）；（3）上传附件4《机

构及成员奖惩情况统计表》（加盖机构公章）；（4）凡未按

期换届的，提交未按时换届原因情况说明及整改方案或整改

报告（加盖公章）；（5）凡年末净资产低于注册资金的社会

组织，提交原因及整改方案或整改报告；（6）行业协会商会

提交附件4《五华区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自查自纠情况表》（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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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机构公章）；（7）在换届审计、上一年度年检、年度“双

随机一公开”等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。

注意：各社会组织按要求填报表单、上传电子材料后，

若 点击“暂存”按钮，可修改数据；若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

进入预 审，不可修改。预审若反馈“补正” ，请及时根据

提出的补正 要求，对上传的信息补正后重新“提交”。

二、业务主管单位初审

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实行线上提交+线下初审，在云

南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经登记管理机关预审通过后，由各

社会组织在“云南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”上将《社会团体年

度检查报告（2025年度）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

（2025年度）》下载打印成A4大小纸质文本，经法定代表人、

财务负责人、监事（长）签字并加盖社会组织印章后报送业务

主管单位，在第2页“年检审查意见——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”

栏，请业务主管 单位签署年检意见（“拟合格”“拟基本合格”“拟

不合格”三种）并签字盖章（业务主管单位公章）。

三、签章页上传

所有参检社会组织线上填报审核通过后，有业务主管单 位

的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并加盖印章的年检报告第1页（年度报

告承诺）、第2页（年检审查意见）扫描后（PDF版）于2026

年5月31日前上传至“云南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 台”（我的办

件——年度检查办件——打印/上传年检报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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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说明：签章页未按要求上传至“云南省社会组织公共

服务平台”（我的办件——年度检查办件——打印/上传年检报告

）指定模块，将视为未完成年度检查闭环流程，且直接影响年检

结论鉴定。

四、证书副本加盖年检印鉴

参检组织可登陆“云南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”（首页

→年检信息公示→更多）查询年检结论（建议6月下旬后查询）。

参检组织在查询到年检结论后应及时持登记证书副本到五华区

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（地址：正义路五华坊42号201办公室）

加盖年检印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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